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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67_470814.htm 第四百二十二条 (隐

瞒、谎报军情罪、拒传、假传军令罪) 故意隐瞒、谎报军情或

者拒传、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拒传、假传军令罪 (一)概念

及其构成 拒传军令罪，是指军人在战时明知是与作战有关的

命令、指示等而故意拒绝传递的行为。假传军令罪，是指军

人战时伪造、篡改军事命令并予以传达或发布，对作战造成

危害的行为。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作战指挥秩序

。军令是部队执行军事任务的依据，保证准确、及时地传递

军令，是争取作战胜利的必要条件。拒传、假传军令的行为

，严重妨害了各级首长对部队的指挥，破坏作战指挥秩序，

将对作战造成严重危害。 2．客观要件 拒传、假传军令罪在

客观方面表现为拒传或者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

。军令是指与部队军事行动有关的命令，如人员配备，部队

设防，担负的战备任务，进人或者解除等级战备，受领作战

任务，部队开进、集结，兵力部署，火力配置，战斗编成，

协同计划，保障方案等命令。拒传军令是指有条件传递军令

而拒绝传递军令。如果确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联络中断

等，无法及时传递军令，不能认为是拒传军令。假传军令是

指故意传递虚假的军令。假传的军令既可以是无中生有凭空

编造的，也可以是篡改真实的军令；既可以是行为人自己编

造或者篡改的，．也可以是行为人明知别人编造或者篡改后



自己仍然予以传递的。拒传军令是不作为的行为方式，假传

军令是作为的行为方式。 拒传军令和假传军令既可以单独实

施，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实选择性罪名，不进行数罪并罚，只

定一个拒传、假传军令罪。 无论是拒传军令还是假传军令的

行为，必须是对作战造成危害的，才构成犯罪。如干扰作战

部署，贻误战机，影响作战任务的完成；或使敌人有可乘之

机，致使部队遭受不应有的伤亡等。对我军作战利益所造成

危害的大小是定罪量刑时应考虑的重要情节。行为人虽然拒

传、假传军令，但未造成危害结果的，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

责任，可按违反军纪处理。“致使战斗或战役遭受重大损失

”包括：造成人员伤亡较大；重要武器装备损失较多；致使

关键性战斗失利或影响战役全局利益的等。 3．主体要件 本

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军人。但在司法实践中，犯拒传军

令罪的，主要是负有传递军令职责的军人，如通信、机要人

员等，其他军人由于职责上没有传递军令的义务，所以一般

不能构成拒传军令罪。假传军令罪由于在客观方面任何人都

可能虚构军令并加以传递，所以其犯罪主体并不限于特定的

人员，除了与拒传军令罪相同的负有传递军令职责的军人外

，其他军人也可以成 为假传军令罪的犯罪主体。 4．主观要

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拒传、虚

传军令的行为将会对作战造成危害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

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拒不传递军令时，是否希望阻止

有关部队和人员执行该命令，或者传递虚假的作战命令是否

希望接受假命令的人执行，都不影响对其拒传、假传军令的

主观故意的认定，甲此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过失不构

成拒传命令罪和假传命令罪。本罪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对



于因过失而错传命令，一般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如对作战危

害十分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按玩忽军事职守罪惩

处。 (二)认定 1．区分本罪与战时违抗命令罪的界限 其区别

在于： (1)客观表现不同。假传军令罪是行为人传达或发布经

过伪造或篡改的命令，只能表现为积极的行为，违抗作战命

令罪则是拒不执行上级的作战命令，一般表现为不作为；拒

传军令罪，也表现为不作为，即拒绝达军事命令。但拒传军

令罪的行为人拒绝的是对军事命令的传达，而违抗作战命令

罪拒绝的是对军事命令的执行。 (2)主体要件不同。本罪的主

体是负有传达命令职责和发布命令职权的军职人员，而违抗

作战令罪的主体，是接受命令的下级部属人员。 2，区分假

传军令罪与战时造谣惑众罪的界限 这两种犯罪都有编造事实

，致使军心混乱的情况，二者的区别在于： (1)在主观方面，

战时造谣惑众罪往往是行为人在作战能力和作战结果上，夸

大敌人贬低自己，目的在于动摇军心；假传军令罪则是编发

虚假命令，其目的在于破坏作战部署，但从后果看，当然有

涣散部队斗志的情况发生。 (2)主体方面，构成战时造谣惑众

罪的主体，可以是任何参战人员的军职人员，而假传军令罪

的主体一般是参战人员中负有传达命令职责和发布命令职权

的人，是军人中的特殊主体。 (三)处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致使战斗、战役遭受

重大损失的，是指造成我军人员重大伤亡，武器装备、军事

设施和军用物资严重损失，直至战斗、战役失利等。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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